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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本縣106學年度藝術才能、創造能力及其他特殊才能

資賦優異學生資優教育方案實施計畫乙份，請依說明辦理

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特殊教育法第4條、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

法第18條及本府106年6月15日召開本縣106學年度藝術才能

、創造能力及其他特殊才能資賦優異學生資優教育方案實

施計畫審查會議決議事項辦理。

二、請貴校於106年6月30日（星期五）前，將薦送學生申請表

（附件一）及相關資料，申請表需經貴校特殊教育推行委

員會審查通過後，函送本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（資優組）

收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、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(附設國中部)、彰

化縣私立文興高級中學(附設國中部)、正德學校財團法人彰化縣正德高級中學(

附設國中部)

副本：本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(學特科轉)、本府教育處 2017-06-19
14:52:56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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